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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广东茂名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杨光亮，疑涉嫌陈绍基案已于 2009 年
10 月被纪委部门带走调查。而茂名市公
安局刑侦支队队长程彬以及茂港区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分局局长杨强，前不
久也涉嫌严重违纪先后被纪委部门“请
走”。

杨光亮据传已被双规

据了解，由于杨光亮等多名高官纷
纷被纪委查处，且之前的 2009 年 8 月，
茂名监狱原监狱长成加增、政委康烈
天、副监狱长李忠淦、纪委书记李土新
等原班子的多名高层，因涉嫌纵容犯人
吸毒等违纪行为而落马或被依法逮捕，
这些事件在当地引起了强烈反响。当地
百姓形容：“这是茂名官场的大地震！凸
显了中央、省市等有关部门肃贪反腐的
力度和决心。”
据茂名多个部门的知情人士透露称，

杨光亮是 2009 年 10 月 16 日被叫到广州
去“开会”期间，被中纪委“留下”调查的，是
因涉嫌陈绍基案而被调查，据传其已被双
规，现被关在广州某招待所。
一网民在网上发帖称，杨光亮通过茂

名市政法委原书记陈某（已去世）认识了
陈绍基，之后向陈绍基等人行贿巨额现
金；此外，杨光亮还涉嫌卖官、受贿等多项
严重违纪问题，但这些均有待纪委等部门
调查确认。

刑侦支队队长“涉黑”

另据证实，前不久被省纪委部门“请
走”调查的还有茂名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队
长程彬，以及茂港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公安分局局长杨强。

1 月 13 日，茂名多个在政府或相关
部门工作但不愿公开姓名的官员透露称，
现年 40 多岁的茂名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队
长程彬，是广东电白人，一个多月前被纪
委部门带走。原因疑是涉黑。此前，程彬曾
先后在局里任过科长、刑侦支队副支队
长、支队长等职务。

而另一“高官”茂港区区委常委、政法
委书记、区公安分局局长杨强，于 2001 年
茂港建区起，即担任茂港区政法委书记一
职。两年多前，被提拔为茂港区委常委、政
法委书记、区公安分局局长。
据知情人士透露，杨强因涉嫌受贿等

严重违纪问题被带走调查，涉案金额超
2000 多万元人民币。

牢中可卖白粉每年索贿千万

去年 3月，一个网帖捅开了广东茂名
监狱的惊天黑幕。该帖详细列举了狱警纵
容犯人吸毒、买卖刑期、买卖服刑岗位等
20 余起事件。
举报材料引起有关方面重视。去年 4

月，由广东省纪委、司法厅、监狱管理局等
几个部门会同茂名市纪委组成的调查组

来到监狱。
“监狱长成加增很快就被免了职。”广

东省监狱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许珂介绍
说，成加增之外，政委康烈天、副监狱长李
忠淦、纪委书记李土新，以及陈、关、朱、彭
等 4个监区长皆被免职。

这份举报材料说，伙房、医院以及集
训这三大监区是犯人最为向往的地方。集
训监区的领导及其他一些跟监狱上层领
导有较好关系的科室或监区领导，“就使
出浑身解数来拉拢一些较有钱的犯人”，
让他们的家人送钱来，以让犯人留在这三
个监区服刑。

举报材料详细罗列了上述三个监
区服刑的价格：在 2003 年至 2005 年，
集训监区是 4000 元至 8000 元；医院
与伙房两个监区是 8000 元至 12000
元。
曾在该监狱服刑的柯亚武说，花钱买

减刑在犯人中是“习以为常”的事。“减一
年花 1 万，如果再多减 3 个月，3000 元一
个月。”他说，正常情况下，劳动成绩的好
坏是能否减刑的参考标准之一，每年劳动
分队会以劳动表现给犯人提供一种“表
格”，一年当中得 8 个这样的“表格”就可
评得积极分子，从而可以减刑。“表格”不
够数目，分队长就会拿来卖，“500 元一
个。”
而另一些“会活动”的犯人，甚至可以

在监狱里贩卖“白粉”。
■《广州日报》综合

冲突：

打孩子引出纠纷

张女士说，因为民事纠纷，她
被李某打伤了，当时报了案，派出
所介入了调查。但李某在接受处理
时，却掏出了一张可以“免责”的精
神病残疾证。
这起纠纷源于孩子的问题。李

某离婚后，孩子跟前夫一起生活。
去年 8 月 9 日，因为孩子的陈述，
李某怀疑孩子的继母张女士打了
孩子，于是带着朋友赶到张女士
家，两人言语不合，打了起来，张
女士被打伤，还有一些财物被损
坏了。

张女士报警后，警方介入调
查，李某要为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但就在民警要作
出处理之时，李

某突然掏出了一张残疾证明。经查
证，这确实是一张真实的证明，为
精神分裂症三级。这让张女士感觉
非常诧异，因为她一直觉得李某精
神正常，不像有疾病的人。
根据有关标准，所谓精神残疾

三级是“适应行为中度障碍，生活
上不能完全自理，可以与人进行简
单交流”、“能独立从事简单的劳

动，部分生活需要由他人照料”，而
这也表明，患有三级精神疾病的李
某，不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意外：

“精神残疾人”曾是“的姐”

为了核实李某是否真的有精
神疾病，张女士找到当地残联，查

证的结果是，李某确实领到了残疾
证，是上了网的残疾人。然而，张女
士知道，李某此前一直是当出租
车司机的，这张残疾证应该不属
于司机所能拥有的。是驾照发错
了，还是残疾证发错了？张女士十
分不解。

经了解，李某在 2008 年 7 月
至 2009 年 8 月确实在南京江南出
租车公司当司机。不过，巧合的是，
就在李某打伤过张女士之后的两
天，她就离开了江南出租车公司。
张女士称，李某在另一家出租车
公司干过很长的时间，而该出租
车公司证实了李某是有正规的驾
驶证的，可以开出租车。但并不知
道她同时又有精神残疾证，属于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如此一
来，李某一旦出了车祸，她是完全
可以不负责任的，这两证不是自相
矛盾了吗？
南京车管所的工作人员表示，

按照公安部的第 91 号令第 12 条
的规定，有器质性心脏病、癫痫病、
美尼尔氏症、眩晕症、癔病、震颤麻
痹、精神病、痴呆以及影响肢体活
动的神经系统疾病等妨碍安全驾
驶疾病的人，不得申请机动车驾驶
证。对于李某的这种情况，他们将
进行调查核实。

民政：

办证手续有漏洞

在南京市雨花台区残联，
一名姓张的科长说，2005 年残
疾人换领新证，残联邀请了南
京市脑科医院的张医生到街道

坐诊，李某就是在这次坐诊中
换了新证。张女士又将此事反
映到了南京市卫生局纪委，得
到的答复是张医生承认没有看
过李某本人。
张科长说，当时医生可能确实

没有见到过李某本人，因为这些人
是老证换新证，医生坐在那里进行
交流、评定，旁边是一些家属反映
包括社区的反映，基本上都会过
关，领到新证的。

李某所在的居委会一位负责
人称，2005 年他们确实邀请过南
京各大医院的医生来做过一次残
疾人的体检鉴定，是到卫生院集中
进行审核的。这名负责人坦承，审
核带有点偏向性，只要病人装聋作
哑，当时的医生都会给盖个章，放
过去。“李某可能就在这次混水摸
鱼过了关，换了新的残疾证。”他
说，2005 年以前的残疾证比较好
弄，以后就得要病历啊，住院记录
等，不容易了。

真相：

“被残疾”有很多好处

李某她承认，自己的精神
残疾证是找人搞的。她有驾照
已经 14 年了，1997 年有了残疾
人证。
据一位知情人透露，残疾人证

可能让李某获得不少好处，比如能
坐在家里还不时地拿到钱。补助、
低保，都会有的。甚至李某所住的
经济适用房，也可能是因为有残疾
证才能拿到房子的。

■《扬子晚报》梅建明

茂名副市长杨光亮疑涉陈绍基案被“请走”
茂名官场多名高官被查

女子持“精神残疾证”打人称“不犯法”
原来“被残疾”有很多好处

有人说，眼下是一个“被”字流行的时期，常有人莫名被

“被”。但如果有人心甘情愿地“被”，而且竟然还是“被残疾”，你

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去年8月9日，作为孩子亲生母亲的李

某，带人冲进孩子继母张女士家中，以其打孩

子为由将张女士打伤。就在民警准备处

理李某时，她却掏出了一张精神残疾三

级的证件，表明无须为此

担责。但张女士反映，李某

是开过多年出租车的，精

神残疾人能当司机吗？


